
— 1 —

三教文〔2023〕131 号

三门峡市教育局
关于公布 2023 年度全市教育系统“两创两争”
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的通知

各县市区教体（教文）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根据《三门峡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全市教育系统“两

创两争”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三教文

〔2023〕45 号）精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体局和市直各学校积极

申报，经组织资格审查，专家集中评审，网上公示，现公布评选

结果如下：授予三门峡市外国语高级中学高三 11 班等 150 个班级

为“三门峡市文明班级”,三门峡市阳光中学女生 104 宿舍等 150

个宿舍为“三门峡市文明宿舍”,三门峡市外国语高级中学文学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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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50 个社团为“三门峡市文明社团”,三门峡市第三实验小学高

楠等 150 名教师为“三门峡市文明教师”,三门峡市阳光中学八（1）

班陈韶涵等 400 名学生为“三门峡市文明学生”,三门峡市外国语

高级中学霍琪儿等 50 名网民为“三门峡市文明网民”。

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，戒骄戒躁，

再接再厉，在全市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价值

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；全市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员工要以受到表彰

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，认真学习贯彻《新时代公民道德

建设实施纲要》和《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》，自觉做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、积极传播者、模范践行者，为推

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。

2023 年 6月 20 日

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0 日印发


